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
__學年度第__學期 博士班 資格考試
學術論文抵免學科考試 申請表
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人姓名
	
	申請人學號
	

	連絡電話
	
	電子郵件
	

	已修畢學分數
	___學分
	本學期尚在
修習之學分數
	___學分

	本次抵免
學科考試科目數
	□抵免___科(第___次申請)

	學術論文篇名
(請用APA  7格式呈現)
	

	本次申請抵免之依據
	□發表於 A&HCI、EI、SCIE、SSCI、THCI、TSSCI 等級之學術期刊，單篇論文以1.5分計算。
□發表於原科技部科教國合司期刊論文級別為第三級期刊(需具外審制度)、ESCI 及 CSSCI 等級之學術期刊，單篇論文以1分計算。
□發表於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─教育學學門評比為第三級以上(需具外審制度)，單篇論文以1分計算。
□發表於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專業類學術期刊─教育學學門評比為C級以上(需具外審制度)，單篇論文以0.5分計算。
□發表於非前述四類之學術論文(需具外審制度)，已經本系研究發展委員會審核及核分完畢。
□投稿非英語類之外文學術期刊，請檢附英文刊登證明(刊登證明需清楚敘寫該刊物具外審制度，必要時得與主辦單位查證之)，已經本系研究發展委員會審核完畢。
□非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，而為第二作者或第三作者時，分數折半計算。

	審查結果
(本欄位系辦填寫)
	已通過抵免_______科，本次通過抵免_______科，本次累計
通過抵免_______科。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系主任：



附註：
1. 辦理「學術論文抵免學科考試」申請時，除填妥本申請表之外，請備妥以下資料各乙份。
(1)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(當學期尚在修課者，另請檢附當學期選課清單乙份)；
(2)通過外審之全文及證明文件；
(3)歷次辦理完成的抵免申請表影本(首次申請無須檢附)。
2. 以學術論文抵免學科考試之文章，不得再採計為畢業門檻之發表文章。
3. 如論文需提送本系研究發展委員會審核及核分，請依規定時間提送系辦進行申請，並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核及核分完畢後，再提出「學術論文抵免學科考試」之申請。
4. 每次完成申請，申請表影本請送交系辦存查，正本請妥善自存。  
         113.4.24製因表單隨時可能有小幅度調整，請至系網下載，勿影印手冊表單。

